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 

《 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

例草案》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我动议删去第７部及第２４条，以及修正其它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

的内容已载于发送给各委员的文件内，我现在就主要的修订作简单介绍。 
 
  我动议修正条例草案第２条，以指明草案第１２部、第２５部以及第

２７部的生效日期会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藉宪报公告指定，而其余条

文则会在草案刊宪当日生效。那些较迟生效的条文涉及无人申索权益的处

理、取消豁免房屋津贴和其它房屋利益计算在「有关入息」内，以及改善

追讨欠款机制。我们是因应雇主团体和强积金受托人的意见，认为需要一

段过渡期去适应有关转变，以及调整相关程序和系统，因此推迟这些条文

的生效日期。期间，积金局会推行宣传和教育工作，以加深公众对法例修

改的认识，并与受托人紧密联系，确保过渡过程畅顺。 
 
  条例草案第３至１０条以及第１５至１７条主要修订《强制性公积金

计划条例》（以下简称《强积金条例》）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一般）规

例》（以下简称《一般规例》）里对书面承诺形式的规定。因应法案委员会

的建议，我们提出修正案，以订明积金局可接纳的书面承诺是「以契据或

管理局所接受的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 
 
  条例草案第７部的原意是订明《强积金条例》下各个公开纪录册的用

途。法案委员会忧虑这项修订可能在无意间限制公众查阅纪录册的数据。

为了释除委员的疑虑，我们提出修正案，删除该部的条文。 
 
 



  条例草案第２３条及２４条旨在订明雇员或自雇人士在受雇或自雇

期间年满１８岁时，条例何时适用于他们。修正案修订草案第２３条，及

删除草案第２４条，目的是更有效地澄清条例对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士的

应用。根据该项修订，雇主须在雇员年满１８岁时安排他成为强积金计划

成员及作出强积金供款，犹如有关的雇用是在该雇员年满１８岁时开始一

样，类似的安排亦适用于自雇人士。 
 
  条例草案第３７条订明积金局须就无人申索权益设立纪录册。由于纪

录册载有关于个别计划成员的资料，因此我们提出修正案，以强调该纪录

册的用途，从而界定纪录册内的数据的正当使用范围。 
 
  条例草案第４１条容许积金局为指明目的披露关于强积金计划及基

金的资料，以协助计划成员作出有根据的投资决定。为了使有关条文更为

清晰，法案委员会建议列出积金局可披露的数据项，并且容许积金局在有

需要时披露额外数据。我们因此提出修正案以采纳这项建议。可予披露的

数据将包括，但不限于，强积金基金收费、投资组合和风险等。 
 
  条例草案第４７至４９条旨在延长《强积金条例》第４３Ｃ条和４３

Ｅ条，以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豁免）规例》第２６条下指明罪行的检

控时限，容许积金局在发现或知悉罪行后六个月内，提起刑事法律程序。

不过，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罪行的检控时限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终结时间。

因应这项意见，我们提出修正案，把先前所述条文的检控时限修改为积金

局发现或知悉有关罪行后六个月内，或在该罪行发生后三年内，以较早者

为准。 
 
  条例草案第６３条订明积金局追讨欠款和供款附加费的权力。修正案

旨在清楚指明和区分就雇员和自雇人士的不同情况，积金局把追讨回来的

欠款和供款附加费支付给强积金计划的安排。 
 
  主席女士，全部的修正案均已得到法案委员会的支持，我恳请委员通

过我动议的修正案。多谢主席女士。 
 
完  
 
 


